
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29

号）的相关规定，纳税人在申请享受减免

税后，并非可以随便放弃这种权利，必

须是相关条件发生了变化，并自发生变

化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

经税务机关审核后，方可停止其减免税，

这也是税法的严肃性所在。然而对纳税

人来讲，免税权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一块美味的“蛋糕”。在前文所述的几种

现象下，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反而有可能

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或在市场竞争中

占据优势地位。然而，由于这些现象并

非减免税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

这时根据国税发[2005]129号文是不能

获准放弃免税权的。但由前述分析可知，

企业放弃免税反而比免税获益更大，是

由于增值税征收机制不同于其他税种的

特殊性造成的。而财税[2007]127号文

正是基于增值税征收机制的这种特殊

性，赋予了增值税纳税人可以选择放弃

免税权的权利，但同时也提出了若干的

要求。纳税人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必须

注意以下问题：

（一）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必须注意

申请的时机

根据该文规定，生产和销售免征增

值税货物或劳务的纳税人要求放弃免税

权，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放弃免税权声

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自提交备案

资料的次月起，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计算

缴纳增值税。实务中有纳税人出于营销

战略的需要，采取赊销或者分期收款方

式销售货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纳税义务人采

取赊销或者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当天。如果赊销或分期收款销

售合同确定的收款日期在纳税人提交放

弃免税权备案资料的次月，则其所收款

项必须要按照规定计提销项税额，同时

由于相关的原材料等是在免税期内购进

的，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

干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6]155

号），免税货物恢复征税后，其免税期间

外购的货物，一律不得作为当期进项税

额抵扣，恢复征税后收到的该项货物免

税期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 当从当期

进项税额中剔除。财税 [2007]127 号文也

强调，纳税人在免税期内购进用于免税

项目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所取得的增值

税扣税凭证，一律不得抵扣。因此，如

果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权的时机不恰

当，可能会使部分产品承担相当高的增

值税税负。

（二）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应当从长计

议、综合考虑、全面平衡

根据该文规定，纳税人自税务机关

受理其放弃免税权声明的次月起12个月

内不得再申请免税，这就要求纳税人对

于放弃免税权必须从长计议，而不能只

计一时之得失。

该文规定，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

其生产销售的全部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

务均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不得选择某

一免税项目放弃免税权，也不得根据不

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分货物或劳务放弃

免税权。因此，放弃免税权的企业不可

能存在兼营免税项目，而对于有多种产品

享受免税的企业，未必所有免税产品放

弃免税权都有利，因此纳税人必须全面、

综合地考虑各种产品放弃免税权后利益

此消彼长的得与失。

（三）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后应当及时

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后，其免税产品

就变为应税产品，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 2005] 150 号），凡年应

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税

务机关应当按规定认定其一般纳税人资

格。对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而不申请办

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应按

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或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需开具也只能向税

务机关申请代开税率为6% 或 4%的专用

发票。因此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后如果符

合一般纳税人条件，应当及时按规定申

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以免遭受不必要

的损失和处罚。

（作者单位 ：江苏连云港市科学技

术协会）

责任编辑  张智广

建议·动态简讯  

“第二届全国法务（司法）会计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2007年11 月17 日—18日，由浙江财经学院与浙江省检察司法会计中心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法务（司法）

会计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次研讨会共征 集到论文 60 余篇。来自司法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及部分省、市的

高等院校、检察院系统、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围绕会计司法鉴定的管理体

制、鉴定技术与职业道德纪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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